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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文件

芒财建〔2018〕015号a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 
关于下达财政经费指标的通知

芒市交通运输局：

根据德财建〔2018〕24号的通知要求和领导批示，现下达你单位2018年中央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（省以下支出部分）（2018年统筹整合使用资金）8743.15万元，专项用于撤并建制村、直过民族自然村、窄路基路改造。此款列入2018年“2140602-车辆购置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支出”预算功能支出科目。基本建设项目资金按《国有建设单位会计制度》管理规定，财政按工程进度拨付，请你单位严格按照上级相关资金管理规定，本着节约、高效和规范的原则，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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